
議會文件 4/2010 號  

(參考文件 ) 

 

 
南區區議會屬下  

地區發展及環境事務委員會  
於 2009 年 11 月 30 日舉行  
第十四次會議的會議報告  

 
 
目的   
 
 本文件旨在告知各議員上述會議的主要討論事項。  
 
 
私營醫院發展  
 
2.   食物及衞生局（下稱「食衞局」）代表向委員介紹政府發展醫療產

業，特別是私營醫療服務的概念及政策定位，並闡釋擬於黃竹坑南風徑興

建私營醫院的投標程序及可採用的分階段建築計劃。與會代表重申，政府

在公營醫療服務投放的資源將有增無減。  
 
3.  主席補充，現階段尚未就擬建醫院進行招標，因而未有興建計劃

的詳情，他請各委員就發展方向及局方在招標時須注意的事項提出意見。

委員支持政府發展私營醫院的政策方向，但對投標的細節安排及擬建醫院

的具體計劃則有以下的關注及意見：  
- 擔心擬建私營醫院在落成及啟用後會進一步加重區內交通的壓

力，建議將車輛出入口設於南風道；  
- 詢問就擬建的醫院及選址一帶所進行的環境及交通影響評估；  
- 詢問擬建醫院的設計為何及能否融合四周的環境；  
- 詢問港鐵南港島綫在建造期間和通車後所產生的噪音及震動會

否影響擬建醫院儀器的運作；  
- 希望院方考慮為香港市民及區內居民提供收費優惠，並詢問有

關的醫療融資安排；  
- 鄰近葛量洪醫院的發展計劃會否考慮使用南風徑的醫療用地；  
- 關注港大醫學院有意在深圳興建醫院的計劃可能會影響香港醫

療產業的發展優勢；  
- 政府以往曾表示該處的空氣質素不適合作居住用途，希望局方

確保現時該處的空氣質素適合病人療養；  



- 局方會否鼓勵某類醫療服務的發展，以滿足市民的需要及平衡

公私營醫療服務的供求情況；  
- 希望區議會能在局方制訂或審批標書的過程中有更大的參與；

以及  
- 建議在標書中加入在意向書中說明會否聘用區內人士的條款，

為南區提供更多就業機會。  
 

4.  食衞局代表表示，根據交通及發展影響評估，在南風徑興建醫院

在原則上是可行的。至於工程圖則、規範、會否分階段發展、所提供的服

務、會否設專科醫院等詳情，則有待投標者提出建議。此外，局方會盡可

能因應委員的意見，在邀請書及標書加入條款，並清楚說明政策構思及發

展年限，不會容許只投地而不發展的情況，亦不會接受重商業盈利而置市

民利益不顧的服務。  
 
5.  食衞局會在本年底就興建私營醫院的計劃，邀請業內人士提交意

向。擬建的醫院樓高約 8 層，在面積方面應不成問題；而採用循序漸進的

發展模式分階段興建醫院，可避免因病床數目與人手錯配而出現人手短

缺，影響服務質素。當局會於 2010 年就醫療輔助融資的安排進行諮詢，

市民於私營醫院的開支會根據受保條款獲得保障。珠三角人口達 7 000
萬，局方不擔心區外醫院發展會影響本港醫療產業的客源。儘管如此，局

方在研究數據時會謹慎考慮市場的供求情況。  
 
重整及綠化石澳石礦場  
 
6.  土木工程拓展署代表報告石澳石礦場（下稱「石礦場」）的綠化及

復修重整工程的進展，表示大約八成的綠化工程已經完成，預計整項工程

將於 2010 年 6 月竣工。  
 
7.  多位委員提出以下詢問及意見：  

- 石礦場的土地交還地政總署後會否用作康樂設施用途及有關計

劃的進度為何；  
- 能否確保上述工程於合約完成日可清走所有廢棄碎石，以便有

關土地能如期交還作發展旅遊計劃之用或建造其他設施供區內

人士享用；以及  
- 地政總署有否與規劃署聯絡，以商討土地的發展。  

 
8.  土木工程拓展署代表指，石礦場的工程合約將延長半年，以進行

清理碎石的工作。主工程及清理碎石的工作將於 2010 年 4 月完成，而植樹

工程則會於 2010 年 6 月完工，之後有關用地會交還地政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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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規劃署代表表示，有關石礦場用地的長遠用途，初步構想是用作

水上活動或與康樂有關的項目，該署會就土地的發展與相關部門聯絡。由

於其他部門擬申請使用該址作為本港兩個主要工程的施工地，如這項建議

獲得批准，則石礦場會延至 2017 年才可撥作永久用途，但其長遠發展方

向將維持不變。  
 
沙田至中環綫紅磡至金鐘段及相關臨時填海工程諮詢方案  
 
10.  港鐵公司代表簡述沙田至中環綫（下稱「沙中綫」）紅磡至金鐘段

的走綫及在石澳石礦場設沉管工程預製件工場的建議。土木工程拓展署代

表補充說，署方亦欲於石礦場設置 T2 主幹道沉管工程預製件工場。  
 
11.  委員提出以下意見及查詢：  

- 希望部分沙中綫與南港島綫（東段）相關項目在同步施工時不

會影響南港島綫（東段）工程的進度；  
- 質疑石礦場是否沉管預製件工場的唯一適合選址，其他地點不

適合的原因何在，以及為何不在境外製作預製件；  
- 認為工程進行時產生的塵埃和噪音會影響環境；  
- 在石礦場設沉管預製件工場會拖延水上活動中心的興建，詢問

可有措施彌補區內居民延遲享用水上康樂設施；  
- 組裝沉管隧道需要挖掘海床淤泥，詢問海水污染評估為何及如

何處理淤泥；  
- 以水路運送沉管預製件會加重筲箕灣東海面航道交通的負荷，

詢問有否就上述情況作海上交通影響評估；以及  
- 詢問 T2 主幹道沉管的長度、需要製作多少預製件、可否提早

製作這些部件以盡早交還工地，以及工程的具體時間表。  
 
12.  港鐵公司代表回應時表示，沙中綫與南港島綫在施工時間上有差

異，沙中綫金鐘站工程與南港島綫相關工程如同步進行可減少對當區交通

的影響，但不會影響南港島綫（東段）的完工時間。由於地理環境及水深

的關係，適合設置沉管預製件工場的地點不多，故難以找到其他替代地

點，而在香港製造沉管預製件可為本地工人提供更多就業機會。在項目設

計階段會進行多項研究，包括水路交通影響評估及環境研究，並會向南區

區議會交待評估結果。此外，顧問公司會提出相應的緩和措施以確保工程

各方面符合法例要求。  
 
13.  土木工程拓展署代表指，該署曾向規劃署表示欲使用石礦場作沉

管預製件工地，相信規劃署會因應沙中綫和 T2 主幹道的工程，調整對石

礦場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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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規劃署代表表示，署方原計劃於重整工程完成後將石礦場原址闢

作康樂用途，但鑑於早前收到有關使用石礦場進行工程的要求，故可能須

延遲該址的永久用途規劃，署方會先就有關方案與康樂及文化事務署及地

政總署商討，然後再諮詢區議會。  
 
15.  主席希望港鐵公司、土木工程拓展署及規劃署能因應委員所提的

問題及意見預備更充足的資料，再於明年作進一步諮詢。當局須就石澳石

礦場的發展另訂時間表，並於規劃發展圖上反映日後用途。  
 
 
檢討與制定海水水質指標  
 
16.  環境保護署（下稱「環保署」）代表以電腦投影片簡介檢討與制訂

海水水質指標第一階段的主要內容，並歡迎委員就檢討的項目及方法提出

意見。  
 
17.  委員提出以下意見及查詢：  

- 南丫島有不少魚類養殖場，建議將該水域納入海產養殖區水質

管制區之內；  
- 支持以腸道鏈球菌和大腸桿菌兩個定量性參數作為評定泳灘海

水的水質指標，以及贊同於有對環境敏感的水生物的水體採用

「無損害功能模式」制定水質指標；  
- 建議在處理跨區域水質污染的問題上與內地合作，並詢問政府

會作出甚麼安排以配合跨境海水水質管理；  
- 希望了解海水污染的主要成因、將來會否利用經檢討的海水水

質指標規管不同水體的水質，以及海水水質管制對漁業的影

響；  
- 建議訂立罰則及行政措施以有效管制水質污染；   
- 會否公布泳灘以外其他水體的水質指標；  
- 要求提早開展第二階段的工作，以盡早落實新海水水質指標；  
- 建議有毒物質指標應由陳述性指標改為定量性指標；以及  
- 如何可避免出現紅潮及可否於南區水域放置人工魚礁供潛水人

士欣賞。  
 
18.  環保署代表回應指，「珠三角水域專責小組」已於 2008 年完成珠

三角水質管制模型，現正同步進行水質指標檢視及珠三角跨境水質管理合

作，而珠三角水質研究將於 2010 年初展開。對市民有較大影響的海水污

染源為源自生活污水的大腸桿菌，政府會加強處理生活污水，透過淨化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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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二期（甲）工程，收集生活污水輸送到昂船洲先經過處理才排放。署方

會研究並制訂措施以確保水質符合標準，希望可促進漁業的可持續發展。

紅潮一般由漁農自然護理署處理，據報，最近的紅潮並無毒性。  
 
黃竹坑安貧小姊妹聖瑪莉安老院申請改變土地用途  
 
19.   此議程由徐遠華議員提出。他希望規劃署解釋改變土地用途申請

的審批準則，以及取得反對安老院是項申請的共識。  
 
20.  委員提出以下意見及詢問：  

- 規劃部門在審批改變土地用途的申請時主要考慮哪些事項；  
- 發展商藉與社會團體合作以謀利的歪風不可長，建議研究其他

方法協助有財政困難的社福機構；  
- 安老院可考慮增加宿位及收入以支持其營運；  
- 擔心上述申請獲批會對交通及環境造成影響，更甚是會出現屏

風樓，阻擋風速流向之餘，更會影響景觀及安老院的環境；   
- 反對將土地改為住宅用途；以及  
- 希望部門尋求更簡單的做法，堵塞改變「政府、機構域社區」

土地為私人住宅用途的漏洞。  
 
21.  規劃署代表解釋署方處理改變土地用途申請的程序及審批準則，

並說明會特別考慮的因素包括交通、空氣流通、景觀、會否開不良先例

等。如議員有強烈意見，可透過民政事務處由規劃署向城規會反映。安老

院的地契指明該址須作非牟利安老院及教堂用途，即使成功改變土地用途

亦須向地政總署申請改地契。  
 
22.  主席表示，由於不了解安老院對改變土地用途的立場及申請的細

節內容，而與會的規劃署代表亦已知悉委員的意見，因此認為目前不宜以

委員會名義對是項議題進行表決。  
 
 
關注寮屋區防火問題  
 

23.  此議程由麥志仁委員及麥謝巧玲委員提出，指寮屋區防火問題值

得關注，希望知道政府會否放寬寮屋的建築材料、引進有系統的消防設

備、如何疏通逃生路線以免阻塞居民走火通道，以及寮屋居民使用石油氣

的安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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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委員提出以下意見及詢問：  
 

- 寮屋居民的居住條件較差，若要求寮屋達到政府所訂的防火標

準，會加重居民的負擔；  
- 政府及區議會已充分關注區內三個寮屋區的情況，包括已改善

通道、加裝街燈及改善防火設備。部分條件較好的居民擅自進

行改善工程，這種非法僭建的風氣應予遏止；  
- 政府不允許寮屋居民用原建材料以外的物料，例如磚或石屎，

改建或加固寮屋，希望政府能放寬限制；以及  
- 寮屋區通道阻塞問題嚴重，希望屋宇署加強勸籲居民不要堵塞

走火通道。  
 
25.  屋宇署代表回應指，寮屋的建造物料防火性能較差，亦無有系統

的逃生通道。此外，寮屋多建於政府土地，不受《建築物條例》監管，要

改善或重新規劃走火通道會有困難；而建於私人土地上的寮屋則屬僭建

物，署方可根據《建築物條例》發出清拆令。  
 
26.  機電工程署代表表示，該署除要求氣體供應商及分銷商於寮屋區

進行宣傳及安全檢查外，亦會對寮屋進行抽查，署方人員亦曾到議員提及

的寮屋區作初步巡查。  
 
27.  消防處代表表示，鑑於寮屋區的實際環境，實難以安裝一般大廈

所用的防火設施。處方已在新圍村及薄扶林村加設消防街井；亦與防火會

合辦宣傳活動，舉行火警演習，務求盡量在軟件上做得更好。  
 
 
環保及衞生工作小組工作匯報  

 
28.  主席表示本年度的工作小組已圓滿結束，所推出的環保活動會委

託志願機構繼續完成。委員會備悉有關文件。  

 

 
有關南區規劃及工程事宜進展報告  
 
29.  有委員表示，以往教育局會派員出席會議解答有關教育的問題，

並詢問若沒有局方代表出席，則這方面的問題可如何處理；香港仔水塘道

一所中學的工程可否包括加建中央廚房設施的項目，以便午膳分發模式可

由舊有的分班派飯改為中央派飯，以減少廚餘。主席表示在了解詳情後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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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作跟進。  
 
30.  有委員詢問，黃竹坑道 8－ 10 號的酒店發展項目已過發展時效，有

關項目是否已不適用。規劃署代表指該發展批准時效已過，會於下次文件

中更正。  
 
31.  有委員詢問在黃竹坑邨第二及第三期清拆後，交還地政總署的土

地面積為何、會於何時交還、地政總署會何時向港鐵公司發出批地條款以

興建車廠及上蓋物業，以及程序為何。秘書處已於 12 月 17 日將房屋署及

地政總署送交的資料轉交委員參考。  
 
32.  演藝學院伯大尼校舍附近一幅臨時用地的短期租約將於本年 12 月

到期，有委員查詢會否將該地的發展列入續議事項繼續跟進。區議會秘書

補充，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已同意將該議題交由旅遊發展工作小組繼續討

論，工作小組秘書亦已聯絡相關部門作出跟進。  
 
 
徵詢意見  
 
33.  請各議員備悉文件內容。  
 
 
 
南區區議會秘書處  
2010 年 1 月  


